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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 3月 13日金管證投字第 1140331540號函同意備查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會員及其銷售機構從事廣告及營業活動行為規範」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8-5條 

1.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

人及基金銷售機構與常態性

於網路分享資訊者(以下稱

網紅），就基金商品從事廣

告及營業活動應遵循本行為

規範。前開與網紅合作之事

業應建立事前、事中及事後

檢核管理機制，並於內部控

制制度中明定。 

2. 前項所稱網紅係指常態性於

網路(包括但不限社群媒

體、影音平台及線上媒體)

發表資訊內容供大眾閱覽，

並以此營利者。 

3. 第一項所稱事前檢核管理機

制如下： 

一、(略，內容未修正) 

二、(略，內容未修正) 

三、雙方應簽訂契約，該契約

明訂就合作事項雙方應遵

守包括但不限於下列條

款： 

(一)(略，內容未修正) 

(二)(略，內容未修正) 

(三)(略，內容未修正) 

(四)(略，內容未修正) 

(五)(略，內容未修正) 

(六)網紅所發表之資訊內

容，進行基金之付費

置入性行銷廣告者，

網紅應依第十條第三

款規定辦理。前述基

金之付費置入性行銷

廣告，若以影片製播

第 8-5條 

1.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總代理

人及基金銷售機構與常態性

於網路分享資訊者(以下稱網

紅），就基金商品從事廣告及

營業活動應遵循本行為規

範。前開與網紅合作之事業

應建立事前、事中及事後檢

核管理機制，並於內部控制

制度中明定。 

2.前項所稱網紅係指常態性於

網路(包括但不限社群媒體、

影音平台及線上媒體)發表資

訊內容供大眾閱覽，並以此

營利者。 

3.第一項所稱事前檢核管理機

制如下： 

一、(略) 

二、(略) 

三、雙方應簽訂契約，該契約

明訂就合作事項雙方應遵

守包括但不限於下列條

款： 

  (一)(略) 

  (二)(略) 

  (三)(略) 

  (四)(略) 

  (五)(略) 

  (六)網紅所發表之資訊內

容，進行基金之付費

置入性行銷廣告者，

網紅應依第十條第三

款規定辦理。 

  (以下略) 

為因應現行網路影音型態及確保

民眾可充分知悉相關置入性行銷

資訊，爰修正第 8-5條第 3項第 3

款第 6目，增訂證券投資信託事

業等業者與網紅合作製播之影

片，應以持續性方式(非全程合作

製播影片者，得於影片內容提及

所合作之行銷資訊時，始於該段

落之廣告內容中以持續性方式)揭

露置入性行銷相關資訊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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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者，應以持續性方式

於畫面中明顯揭露

「○○公司廣告文

宣」、「○○公司行銷

資訊」、或「○○公司

贊助播出」等相類詞

語，使投資人可清楚

識別其為廣告行銷資

訊。 

(以下略) 

 


